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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溫室氣體減量政策 
國際比較與評估 

李堅明* 

 

摘    要 

近 10 年來，國際先進國家已累積豐富的溫室氣體減量政策經驗，包括完備的

法令制度、落實溫室氣體盤查制度、推動產業自願性減量、建立排放交易制度、重

視能源效率與綠色能源科技發展、及定期績效檢討機制等，構成完備的推動架構。

依據上開政策架構，評估台灣溫室氣體減量政策成效，發現能源效率標準管制與再

生能源獎勵與推動政策是成效的政策與措施，然而，法令制度、跨部門整合政策及

中央與地方分工等則是最需要改善的政策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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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台 灣 雖 然 不 是 氣 候 變 化 綱 要 公 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公約締約國，然而，基於第 3 條的「共同承擔」及善盡

地球村一份子的責任，已於 1998 年舉行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提出以提升能

源效率為主的諸多「無悔策略」(no regret policy)，期望透過能源結構及產業結構

調整，達到抑制溫室氣體減量之目標，然而，執行成效不如預期，1990 年至 2005

年的能源消費累計成長 117.3%，平均年成長率 5.7%，二氧化碳(CO2)亦呈現同步

成長的現象，且成長幅度高於能源消費成長率，累計成長 134.6%，平均年成長率

為 5.9%。面對溫室氣體排放帶來之環境壓力逐年遞增，政府必須更積極的提出有

效對策，一方面因應國際減量壓力，另一方面能夠同時勾勒出台灣永續發展的願

景，換言之，最終達到經濟發展與溫室氣體排放脫鉤(decoupling)的目標，這也就

是 2005 年 6 月舉行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的最主要的目的。  

京都議定書已於 2005 年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全球因應氣候變遷將邁入新紀

元，依據京都議定書第 3 條規定，至 2005 年起，應開始審議第二階段的減量承諾，

特別是非附件一國家的減量責任。基於此，繼往開來首要之計，即是深入檢討近

10 年來溫室氣體減量經驗及相關政策成效，並擷取先進國家之成功經驗，作為未

來政策擬定參考之依據，善盡台灣於地球村一份子之責任，並未追求國家永續發展

奠立良好基礎，這就構成本研究計畫的緣起。  

二、附件一國家溫室氣體政策分析 

依 據 聯 合 國 氣 候 變 化 綱 要 公 約 最 新 溫 室 氣 體 統 計 資 料 (Key GHG Data, 

2006)，指出附件一(annex 1)國家近 15 年(1990~2004)溫室氣體排放(Greenhouse Gas, 

GHG)排放減少 3.3%，見表 1，尚未達到京都議定書降低 5.2%之目標量；雖然整體

附件一國家已抑制溫室氣體排放量，然而，經濟轉型國家(Economies in Transition, 

EIT)減少 36.8%，而非經濟轉型國家(亦即工業化國家)則成長 11.0%。由此可知，

附件一國家溫室氣體減量仍來自於經濟轉型國家的減量貢獻為主。然而，值得注意

的是，2000-2004 年經濟轉型國家 GHG 成長 4.1%，高於工業化國家同期的成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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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2%)，導致整體附件一國家在該期間成長 2.4%，如果持續此種發展趨勢，至 2012

年附件一國家將達不到京都承諾目標。  

 

表 1  附件一國家最新排放資料統計  

項目 1990 2000 2004 1990-2000
變動率(%)

2000-2004
變動率(%)

1990-2004 
年成長率(%) 

所有附件一國家 
人口數(百萬人) 1,175 1,234 1,253 5.1 1.5 6.7 
GDP(10 億美元) 22089 26,985 29,644 22.2 9.9 34.2 
CO2 當量排放量 

(10 億 g) 18.6 17.5 17.9 -5.6 2.4 -3.3 

GHG/人口(t) 15.8 14.2 14.3 -10.2 0.8 -9.4 
CO2/GDP(kg/美元) 0.84 0.65 0.690 -22.7 -6.8 -28.0 

附件一之經濟轉型國家 
人口數(百萬人) 321 314 308 -2.2 -1.9 -4.1 
GDP(10 億美元) 2,815 2,360 2,934 -16.2 24.3 4.2 
CO2 當量排放量 

(10 億 g) 5.6 3.4 3.5 -39.3 4.1 -36.8 

GHG/人口(t) 17.3 10.7 11.4 -38.0 6.2 -34.1 
CO2/GDP(kg/美元) 1.97 1.43 1.20 -27.6 -16.2 -39.4 

附件一之工業化國家 
人口數(百萬人) 853 920 945 7.8 2.7 10.8 
GDP(10 億美元) 19,274 24,625 26,710 27.8 8.5 38.6 
CO2 當量排放量 

(十億 g) 13.0 14.1 14.4 8.8 2.0 11.0 

GHG/人口(t) 15.2 15.4 15.3 0.9 -0.7 0.2 
CO2/GDP(kg/美元) 0.67 0.57 0.54 -14.8 -6.0 -19.9 

註：以 2000 年貨幣值計算 
資料來源：UNFCCC(2006), Key GHG Data 

 

至於工業化國家則以德國降低 17.2%的表現最傑出，其次是英國的 14.3%、及

冰島的 5.0%，整體歐盟則是降低了 0.6%，距離 8%減量目標還有一段距離，見表 2。

由表 2 可看出，大部分工業化國家仍需盡很大的努力，否則屆時無法達到京都承諾

目標。基於此，諸多附件一國家已大規模檢視其過去推動的溫室氣體減量政策，並

提出檢討報告，作為研擬新政策與措施之參考。  

表 2  附件一國家政策與措施成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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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效果(2005) 政策效果(2010) 
會員國 基準年排放量 

(MtCO2 當量) MtCO2 當量 變動率(%) MtCO2 當量 變動率(%) 
比利時 146.8 - - 9.8 6.7 
捷克 192.0 10 5.0 12.6 6.6 
丹麥 69.6 16.7(2) 24.0(2) 15.6-20.7 22.0-29.0(1) 
歐盟 5,150.0 - - 420.0-490.0 10.0-12.0(5) 
希臘 109.4 - - 10.9 10.0 

匈牙利 122.2 - - - - 
Estonia 42.6 0.05 0.1 0.05 0.1 
芬蘭 71.5 0.8 1.1 15.0-17.0 21.0-24.0(3) 
日本 1,237.0 - - - - 

立匋宛 50.9 4.5 8.8(5) 5.1 10.0 
荷蘭 213.0 12.0(3) 5.7 21.0-22.0 10.0 
挪威 50.1 7.4-10.0 15.0-20.0(3) 8.5-11.0 17.0-22.0(4) 

羅馬尼亞 265.1 3.7 1.4 4.0 1.5 
斯洛伐克 69.6 0.1 0.1 1.1 1.6 
西班牙 288.4 11.7(4) 4.0 58.8 24.0(2) 
瑞典 72.2 8.5-10.2(5) 14.5-17(4) 17.0 21.0(4) 
瑞士 52.4 2.8 5.3 2.2 4.2 
英國 768.0 238.0(1) 30.0(1) 62.0 8.0 

註：括號內為排名 
資料來源：UNFCCC9(2006),FCCC/SBI/2006/INF.2 

 

2006 年於肯亞舉行的第十二屆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The 12th 

Conference of Parties, COP12)，公佈一份檢視附件一國家近 14 年(1990~2003)的溫

室氣體減量成效的文件(FCCC/SBI/2006/INF.2)，檢視內容包括三大項，分別為：(1)

國內政策與措施，以及京都機制的行動方案；(2)溫室氣體排放趨勢；(3)國內政策

與措施對溫室氣體減量之總評估。以下分別簡述各項之內容：  

有關國內政策措施與京都機制行動方案分別從三個面向檢視，(1)法律與制度

發展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2)國內政策措施的發展趨勢 (trends in 

domestic policies and measures)； (3)京 都 機 制 執 行 (implementation of the Kyoto 

mechanism)，以下簡述之：  

 

2.1 法律與制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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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各國法律與制度發展發現：  

1.政策能力建構日趨完備  

已有充分證據顯示，很多國家已達到抑制溫室氣體排放成長效果，並且低

於 GDP 的成長率，例如丹麥、挪威、瑞典、比利時、荷蘭、瑞士及英國，換言

之，已達到相對脫鉤以及降低溫室氣體密集度的成效。至於日本與瑞典，則已

成功的控制運輸部門的溫室氣體成長。  

2.政策整合的強化  

由於部門間的政策目標往往具差異性，因此，部門間的政策整合與平衡即

成為提高整體溫室氣體減量績效的關鍵因子，檢視結果，發現各國的溫室氣體

減量政策的整合性已日趨強化。在作法上各國亦有差異性，部分國家制定部門

排放目標，例如荷蘭與瑞士制定能源部門的減量目標，英國則針對車輛制定減

量目標，比利時則制度區域目標，而日本則採取部門集中管理的方式。  

3.擴大溫室氣體減量政策範圍與部門  

各國逐漸透過特定的政策措施，擴大管制範圍與部門，例如歐盟與荷蘭利

用排放交易制度，丹麥、芬蘭、荷蘭、挪威及瑞典則採取綠色能源稅的措施，

歐盟、日本與韓國則採取自願性減量協議措施，瑞士則倡議開徵碳稅的策略，

近年來的發展趨勢是利用政策組合(policy portfolio)的方式推動生質能，例如丹

麥、芬蘭、瑞典、瑞士、歐盟及英國等。  

4.中央與地方分工  

各國的政策架構逐漸發展成中央、地方及非政府組織的 3 體分工方式，推

動國內的溫室氣體減量政策與措施，檢視結果發現，地方政府在溫室氣體減量

與調適政策的影響力與功能逐漸提高，例如捷克、歐盟、芬蘭、匈牙利、日本、

荷蘭、羅馬尼亞、瑞典及瑞士等。建構中央、地方與非政府組織(包括環保團體

與企業組織團體)等的夥伴關係，已逐漸被證明對政府的後續政策與措施擬定與

制度建立，可以提供良好的諮詢意見。  

 

2.2 國內政策措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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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跨部門政策措施  

(1)排放交易制度  

歐盟推動的排放交易制度是最顯著的跨部門政策與措施的進展，包括 25

個會員國，以及涵蓋約 52%的歐盟(2005-2007)CO2 排放量。依據國家分配計

畫，第一階段(2005-2007)核配量大約較 2003 年排放量增加 3.5%，然而，仍然

較 BAU(2005-2007)水準低 3.4%。  

(2)碳稅、能源稅與補貼  

芬蘭是國際上首先推動碳稅的國家，近年來已逐漸由能源稅來取代，另

外荷蘭與瑞典則搭配能源稅與能源稅減免的方式，鼓勵能源效率與再生能源

發展，瑞士則已於 2006 年開徵碳稅。多數國家對(如荷蘭、挪威、及英國等)

於 參 與 自 願 性 減 量 協 議 的 產 業 ， 亦 給 予 碳 稅 或 能 源 稅 減 免 (exemption)的 方

式，鼓勵產業自願性減量措施。荷蘭與比利時則採取租稅減免以及補貼方式，

鼓勵環境友善的能源投資計畫，以及能源終端使用部門(但不包括運輸部門)。 

很多國家(例如英國)曾考慮採行綠色租稅改革措施，在維持租稅中立原則

下，抵減勞資所得稅的方式，增加能源稅或碳稅。此外，很多經濟轉型國家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EIT)亦是仰賴租稅工具(如能源稅)，進行國內溫室氣

體減量的重要措施。  

(3)創新金融機制  

很多國家採取「創新金融機制」((Innovative Financial Mechanism, IFM)

的方式，促進再生能源科技發展，例如挪威利用「能源基金」(energy fund)，

融資國內再生能源科技與能源效率提升的研發，丹麥則實施「電力儲蓄信託」

(electricity saving trust)，目標在於推動建築物節電計畫。  

綜合上述說明，以歐盟為例，主要透過「架構指令」(framework directives)

方式，建立各會員國制度行動方案的基礎，而形成一個具有法律約束力的行

動措施，促進減量政策的推動。  

2.能源相關政策與措施  

(1)能源供給－電力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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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部門的相關政策中首重電力供給之問題，特別是提高再生能源發電

配 比 ， 是 各 國 的 最 優 先 政 策 與 措 施 。 英 國 實 施 電 廠 的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配 比

(Renewable Obligation)，分別是 5.5%(2005-2006)及 15.4%(2015-2016)，十年

內提升再生能源 10%的配比。為達到該目標，英國政府承諾於 2002-2008 年

投入 500 百萬萬磅經費於國內的再生能源研發與示範計畫，包括離岸風力發

電、海洋能、生質能與太陽能等計畫，以及相關科技，例如燃料電池等。丹

麥則推動一系列提高再生能源市場競爭力計畫，包括綠色電力使用的價格補

貼、離岸風力電廠、及生質能發電的獎勵誘因。  

(2)自願性減量協議  

自 願 性 減 量 協 議 仍 然 是 目 前 歐 盟 會 員 國 相 當 重 視 的 政 策 工 具 之 一 ， 然

而，每個國家的作法或配套措施則略有差異性，例如瑞典、瑞士及英國等國

家，採取「強制性」自願性減量協議，針對沒有達到自願性減量承諾的產業

將需支付能源稅或碳稅，而荷蘭則以採行扣減能源效率或再生能投資租稅抵

減額度的方式。  

歐盟與瑞士均已開始推動運輸部門的自願性減量協議，特別是針對汽車

製造商，此外，歐盟、日本、及韓國亦訂定 2008-2009 年的新車平均排放標準

分別為 140g/km(汽油車)及 120g/km(柴油車)，此水準大約是 1990 年排放標準

的 75%(降低 25%)。  

(3)住商部門推動能源績效標準  

住 商 部 門 推 動 能 源 績 效 標 準 ， 如 建 築 物 實 施 「 最 小 能 源 效 率 標 準 」

(Minimum Energy Performance Standard, MEPS)的措施，對於商業建築物，荷

蘭政府採行「能源效率目標投資」的政策組合措施，包括對天然氣與電力使

用之退稅、減稅、補貼、以能源稅等政策措施。  

(4)生質能推動政策與措施  

歐盟積極推動消費者購買生質燃料 (包括生質柴油與燃料酒精 )的綠色車

輛措施，包括租稅以及牌照稅(registration taxes)減免。  

3.非能源部門的政策與措施  

(1)生質能源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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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五年，歐盟各國包括農業、林業及廢棄物部門均提出發展生質能的

政策與措施，主要針對運輸部門的替代燃料的發展上。歐盟制度「歐盟共同

農業政策」(EU Common Policies)，目的在降低畜牧業及改變集約式耕作方式，

結果大幅降低氧化亞氮(N2O)及甲烷(CH4)，以及溫室氣體排放量。此外，透過

廢棄物管理，例如垃圾掩埋甲烷回收發電，降低能源需求。  

(2)產業部門自願性減量  

產業部門的自願性減量措施，亦是歐盟會員普遍採行的作法，例如瑞士

與日本推動氟碳化物的自願性減量措施，荷蘭、比利時、及挪威則同時推動

氟碳化物與氮氧化物的自願性減量措施，且成效相當顯著。  

依據大會對各國申報的檢視，發現各國雖然均詳實申報其溫室氣體減量

政策與成效，然而，對於後京都的國家減量目標卻完全闕如，因此，大會認

為這將影響後續長期政策與措施的擬定，從而將影響產業進行環境友善的科

技研發與創新誘因。  

2.3 彈性機制的參與及土地使用、土地使用改變與造林  

彈性機制與土地使用、土地使用改變與造林(Land Use, Land Use Change and 

Forest, LULUCF)是附件一國家的重要溫室氣體減量機制，前者透過境外減量，降

低減量成本，後者則是利用造林與森林管理方式進行碳匯，抵減國家溫室氣體排放

量。以下簡單說明其最新發展：   

1.京都機制的運用  

多數會員國利用彈性機制達到多元目標，包括以降低成本達到京都承諾目

標，以及促進開發中國家之發展。多數國家亦已完成執行京都機制的法律程序，

而成為國家正式的溫氣體減量工具之一，例如奧地利、比利時、捷克、丹麥、

芬蘭、德國、義大利、荷蘭、西班牙、瑞典及英國等。雖然英國國內現行政策

與措施已有達到京都目標的能力，然而，英國也確信京都機制對當前京都目標

與第二減量承諾期目標達成的重要性，因此，英國政府提出國際上應該要有一

套完善的計算制度，促進京都機制的發展，基於此，英國已發展一套計算國家

排放登錄軟體，2006 年已有 16 個國家取得登錄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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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為促進京都機制的運行，已分別成立國家管理機構(Designed National 

Authority, DNA)，以及建立國家登錄制度(national registration system)，例如荷

蘭政府已於 2006 年啟動其國家登錄制度。此外，報告也顯示很多歐盟會員國大

量 應 用 京 都 機 制 達 到 其 國 家 減 量 目 標 ， 歐 盟 估 計 每 年 將 花 費 27 億 歐 元

(2008-2012 年)獲得約 100 百萬噸 CO2 減量信用，抵減其京都目標。其餘會員國

使用的情況，見表 2-39，其中，日本、荷蘭與西班牙等國家，將大量使用京都

機制抵減其京都目標。  

各國也強調，為促進國際排放交易的參與，已開始實施排放權核配制度，

例如歐盟會員國已於 2006 年中期提交「國家核配計畫」(National Allocation Plans, 

NAPs)。  

2.土地使用、土地使用改變與造林的發展  

會員國可依據京都議定書第 3 條第 3 款的規定，進行植樹造林(afforestation)

與 再 造 林 (reforestation) 等 活 動 ， 以 及 第 四 款 的 森 林 與 牧 場 管 理 (forest 

management)，作為抵減其京都目標。然而，就各國提交的報告，除了少數國家

(如日本、瑞士與英國等)之外，大部份會員國仍處於資訊彙整階段，因此，尚未

顯示明確的 LULUCF 資訊，日本則規劃利用森林管理的方式獲得 48 百萬噸 CO2

當量的減量信用，大約占其 1990 年排放量的 3.9%。此外，瑞士計畫利用 1.8 百

萬噸 CO2 當量抵減其京都目標，而英國的森林管理與植樹約可達到 1.36 百萬噸

CO2 當量。  

2.4 國內政策與措施成效  

會員國執行國內政策與措施之成效評估亦是此份報告的重點，從政策成效檢

視，可以作為政策修改的依據。表 2 是彙整提交報告的會員國之 2005 年的政策成

效，以及推估至 2010 年增加新政策措施後之成效。首先觀察 2005 年的成效，就

排放量比較，英國的政策成效最高，達到 238 百萬噸 CO2 當量，其次是丹麥的 16.7

百萬噸 CO2 當量，其餘前 5 名依序是荷蘭(12 百萬噸 CO2 當量)、西班牙(11.7 百萬

噸 CO2 當量)、及瑞典(8.5-10.2 百萬噸 CO2 當量)；然而，就減排率比較，受到總排

放量水準的影響，則成效排序略有變動，然而，英國減排率仍然最高，達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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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減 量 效 果 ， 其 次 是 丹 麥 的 24% ， 其 餘 前 5 名 依 序 是 挪 威 (15-20%) 、 瑞 典

(14.5-17%)、及立匋宛(8.8%)。  

會員國亦依據目前的減排水準與京都目標比較，提出額外措施(主要以提高能

源效率與發展再生能源為主)，並規劃至 2010 年減排效果，就減排率比較而言，丹

麥的減量成效最佳，達到 22.0-29.0%，其次是西班牙的 24%，其餘前五名依序是

芬蘭(21-24%)、挪威(17.0-22.0%)、及歐盟(10.0-12.0%)。此外，由於 CO2 減排潛力

日減，因此，2010-2020 年將著力於就 non-CO2 的減排成效，因此，2010-2020 年

的主要政策思考是仰賴排放交易制度的技術創新效果，亦即藉由排放權價格激勵

non-CO2 的減量科技投資與創新，例如英國的「氣候變遷計畫」 (Climate Change 

Program, CCP)始於 2000 年開始推動，透過該計畫推動自願性減量，推估每年約可

以 7 百萬噸 CO2 當量的減量效果。  

歸納先進國家的溫室氣體減量政策特色如下：  

1.完備的整體因應架構，調合部門減量政策與目標  

由國家負責溫室氣體減量機構，提出國家「氣候保護計畫」，並負責調合

部門減量措施，以及持續追蹤與改善減量成效，從中增修適當的法令。  

2.建立排放交易制度，成為國家最重要的經濟工具  

搭配排放交易制度的溫室氣體總量管制措施(cap and trade)，是目前各國所

仰賴的經濟政策工具之一，特別是歐盟以及其會員國，均將大幅的國家減量額

度，期望藉助排放交易制度來完成，以降低國家減量成本。  

3.重視能源效率、再生能源、新能源及碳固定化的科技研發  

利用優惠的獎勵誘因，鼓勵研發與創新，以掌握未來國際能源科技商機，

開拓綠色能源產業的發展。  

4.建立溫室氣體盤查制度  

各國均建立相當完備的溫室氣體盤查與登制度，清楚掌握各部門的溫氣體

排放資料，作為管理溫室氣體排放的基礎，亦是最重要的溫室氣體排放管理的

「能力建構」工作。  

5.推動產業部門自願性減量協議  

基於避免對產業產生過大的衝擊，推動產業部門的自願性減量協議是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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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最主要的減量政策之一，儘管成效不是非常顯著，但是可以促進工業部門

及早進行溫室氣體減量活動，透過「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提高工業部

門的長期減量成效。  

6.定期檢討減量成效  

各項減量措施與行動計畫均審慎評估其減量水準，並定期查驗減量目標的

達成狀況，作為政策修定之參考。歐盟、澳洲與日本透過減量成效查驗機制，

已於 2005 年提出額外減量措施，已確保減量目標的達成。  

有關國際先進國家整體因應架構與溫室氣體管理架構，見圖 1 及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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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先進國家因應溫室氣體減量整體因應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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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先進國家因應溫室氣體減量管理政策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 

 

三、台灣溫室氣體減量政策評比 

比較近 10 年來，台灣與國際先進國家推動溫室氣體的主要政策與措施方向與

內容，亦即政策與措施的「量性」與「質性」，見表 3。由表 3 可知，台灣受到國

際政治環境影響，限制京都機制參與，除了效率管制機制與再生能源與先進國家較

接近之外，其餘包括，政策能力建構、政策整合性、跨部門政策措施、中央與地方

分工、自願性減量協議以及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等，均未如先進國家完備，相信這是

導致台灣溫室氣體減量成效未如先進國家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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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台灣與先進國家溫室氣體減量政策的「量性」比較  

政策措施 國際先進國家 台灣 

政策能力建構(法律) √ Δ 

政策整合性 √ Δ 

跨部門政策與措施(排放交易與碳稅(或能源稅)) √ Δ 

中央與地方分工 √ Δ 

自願性減量協議(包括盤查與登錄) √ Δ 

效率管制機制 √ √ 

再生能源獎勵與管制機制 √ √ 

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與措施 √ Δ 

京都機制參與 √ × 
註：「√」表示與先進國家較一致；「Δ」表示未如先進國家完備；「×」表示台灣尚未擬定 
資料來源：本研究 

 

接下來，將持續進行上開政策與措施進行「成效」評比，評比內容，包括「優

等」、「普通」及「不佳」3 項等級，由於各項政策與措施的差異性，因此，各項

評比準則將依其特性設定。如表 4 所示。  
 

表 4  台灣整體因應政策與措施「適宜性」評比  

政策措施 優等 普通 不佳 

政策能力建構(法律)   √ 

政策整合性  √  

跨部門政策與措施(排放交易與碳稅(或能源稅))   √ 

中央與地方分工   √ 

自願性減量協議(包括盤查與登錄)  √  

效率管制機制 √   

再生能源獎勵與管制機制 √   

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與措施  √  

京都機制參與   √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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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政策能力建構  

近 10 年來，台灣因應溫室氣體的法制基礎相當薄弱，最重要的兩個法案，「溫

室氣體減量法」與「再生能源發展條例」以及最新(2006 年)的「開徵能源稅條例」

草案，尚未經立法院審議。由於欠缺必要的法源基礎，缺乏政策與措施的有效性。

本項政策措施的準則將以立法完成，並已開始推動為評準依據，由於台灣近 10 年

完成立法程序的溫室氣體減量相關政策與措施，並不多，因此，評比為「不佳」。 

3.2 政策整合性  

台灣溫室氣體減量政策在部門間的整合成效亦出現諸多問題，最顯著的「非

核家園」與「低發電結構」政策不相容，以及「能源稅的中立性」亦與各部會現有

之「空污費」(環保署)、「汽燃費」(交通部)、「資本稅」(財政部)等整合成效不

佳，喪失「能源稅中立性」與「綠色租稅改革」的機會，最終將導致「能源稅」不

易推動。然而，在生質能推動方面，國科會、經濟部與農委會進行適當的整合，有

利生質能源的發展。綜合上述，政策整合評比為「普通」。  

3.3 跨部門政策與措施  

跨部門政策與措施係指排放交易與能源稅或碳稅等政策工具，除了能源稅之

外，排放交易的法源基礎為「溫室氣體減量法」，雖然過去經建會與環保署曾經進

行排放交易的研究，以及 2006 年經濟部(包括工業局與能源局)規劃能源密集產業

排放權核配研究之外，對於排放交易制度的基礎，溫室氣體盤查與登錄尚未建制完

成，因此，該項政策措施評比為「不佳」。  

3.4 中央與地方分工  

有關中央與地方分工事宜的法源為「溫室氣體減量法」，近 10 年來，除了台

北市與高雄市較關注與積極進行溫室氣體之外，其餘各縣市尚未見較具體與顯著的

作為，換言之，近 10 年來，有關溫室氣體減量事宜，仍然以中央直政府的政策與

措施為主，較缺乏中央與地方在溫室氣體減量分工的規劃，故本項政策措施評比為

「不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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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自願性減量協議  

1998 年全國能源會議之後，經濟部開始推動能源密集產業的「自願性減量」

以及環保署推動的半導體與 TFTLCD 的 non-CO2 自願性產量協定，然而，缺乏產

業溫室氣體盤查與登錄制度的建立，導致能源密集產業的節能量與溫室氣體減量成

效，缺乏「驗證」機制，導致節能量與溫室氣體減量不易認定，此外，政府的獎勵

誘因機制不足(日本補助減量費用，英國降低能源稅)，喪失該制度的有效性。此外，

歐盟先進國家已將自願性減量擴展至運輸部門，更顯示台灣在該項政策措施成效的

有限性，故評比為「普通」。  

3.6 效率管制機制  

經濟部推動能源查核(包括工業與住商部門)、器具(冷氣與冰箱等)效率標準、

能源服務公司及能源標章等，以及環保署推動的「能源之星」，內政部推動「綠建

築」等，均具有提高能源與用電效率的功能，故此政策措施評比為「優等」。  

3.7 再生能源獎勵與管制措施  

經濟部能源局推動的再生能源裝置容量配比、再生能源獎勵、生質柴油與燃

料酒精的補助，以及環保署推動垃圾甲烷回收發電補助等，均有助於再生能源的推

動，雖然台灣屬於初步發展階段，然而，相關作法均與國際先進國家具高度相容性，

因此，本項政策措施評比為「優等」。  

3.8 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與措施  

台灣近 10 年來，環保署推動進行多項氣候變遷衝擊影響評估，此外，各部會

雖然分別進行水資源、農業、近海生態、陸棲生態以及人體健康等相關政策擬定與

推動，然而較缺乏全面與整體性的調整政策研擬與規劃，故本項政策與措施評比為

「普通」。  

3.9 京都機制的參與  

台灣近 10 年來，受到國際政治環境的影響，無法參與京都機制，從而減緩台

灣在京都機制的各項能力的建構上，例如至目前為止，台灣尚未成立「國家管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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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DNA)，喪失參與京都機制的窗口，以及試辦國內京都機制的能力，喪失「做

中學」的機會，因此，本項政策措施評比為「不佳」。  

四、結    語 

檢視近 10 年來，台灣能源消費與 CO2 排放雖然呈現成長趨勢，然而，其成長

率已趨於減緩，說明近 10 年來，台灣推動的溫室氣體減量政策已具有初步成效，

但是，與國際先進國家溫室氣體減量政策推動與成效相比較，仍存在差異。基於此，

為強化溫室氣體減量政策之成效，參考國際先進國家之經驗，本研究提出之建議簡

述如下：  

1.優先推動之能力建構與調適政策  

(1)加速成立「國家溫室氣體管理機構」  

為整合國內與國際相關溫室氣體減排管理事宜，特別是因應國內產業參

與國際 CDM 計畫，為促進與國際 CDM 計畫接軌，國內應成立「溫室氣體管

理機構」(Designed National Authority, DNA)，作為國內 CDM 計畫申請、認證

與管理單位，促進未來國內 CDM 計畫的推動。此外，未來應統籌國內各部門

溫室氣體減排調合與認證等相關事務，提升部門整合政策效率。  

(2)落實盤查與登錄機制  

加速盤查制度的普及，以及盤查資料的查證與驗證機制，達到真正落實

「登錄制度」之精神，以利自願性減量、排放交易制度及 CDM 計畫的推動。 

(3)標準化與齊一化國內排放係數  

排放係數是溫室氣體盤查的基礎，不適當的排放係數將導致偏誤的盤查

資料，例如引用太多 IPCC 公佈的排放係數，無法真實反應台灣的排放水準，

從而影響溫室氣體管理政策的擬定。  

(4)制定可行的低碳發電結構  

依據 IEA(2006)至 2050 年低碳發展結構應結合核能、再生能源與天然氣

等 3 種低碳發電結構配比，並搭配碳封存(CCS)科技，達到有效降低發電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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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基於此，我國亦應及早制定兼具「成本有效」及「可行」的發電結

構，以因應未來的溫室氣體減排工作的推動。  

(5)研擬生質能源最適發展規模  

生 質 能 源 (例 如 燃 料 酒 精 與 生 質 柴 油 )的 發 展 將 產 生 作 物 耕 種 的 替 代 效

果，從而影響糧食安全與有害環境(農地管理、生物多樣性、水資源與土壤資

源)之問題，加強生質能源發展之環境有害或壓力評估，以及研擬減緩對策。  

(6)加速國家脆弱性衝擊評估，及制定國家調適政策  

台灣四面環海，無論海岸或森林的生態系統豐富，為提高國家面對氣候

變遷的承受力，降低損害，各國均已積極推動各項「調適政策」 (adaptation 

Policy)，台灣亦應於短期內加強農業、森林、水資源、海洋與內陸生態系統

與人體健康的脆弱性評估，並提出符合我國國情的「調適政策」，以面對未

來更嚴厲的氣候變遷衝擊挑戰。  

2.部門能源與 CO2 排放脫鉤政策  

(1)提高能源密集產業的自願性減量誘因  

除了鋼鐵業與造紙業之外，其餘高能源密集產業的能源與 CO2 排放大多

處於連結狀態，因此，提高自願性節能與減量誘因，以落實產業部門的 CO2

減量成效，仍是當前較重要的工業部門脫鉤政策之一。  

(2)推動運輸部門自願性減量協議  

鑑於運輸部門是未來溫室氣體排放成長的重要來源，國際先進國家已分

別推動運輸部門的自願性減量協議，期望激勵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量的先其

行動，以及運輸部門節能與替代燃料的科技發展。基於此，及早規劃運輸部

門的自願性減量協議，應是未來運輸部門的重要減排政策與措施。  

(3)強化能源服務公司的功能，促進綠色能源科技發展  

為強化能源服務公司於住商及工業部門的節能與節電服務功能，應引入

金融機構的閒置資金，創造資金的能源效益，此外，政府應提高補助範圍與

金額，創造能源服務需求，健全與落實能源服務業的發展，以及促進綠色能

源科技發展。  

(4)建立與國際相容的全面性與多元化脫鉤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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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脫鉤儼然已成為國家的溫室氣體因應政策的績效指標，然而，

太過加總型的脫鉤指標無法真正掌握溫室氣體排放型態與來源，因此，建立

各層級(包括工業、運輸、能源與住商等)與多元化(diversity)(例如 OECD, Tapio

及 Juknys 等)成為互補性指標系統，以利脫鉤政策擬定之參考。  

3.跨部門溫室氣體減量政策  

(1)建立適宜的排放權核配機制與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制度  

排放權核配是排放交易制度的基礎，適當的排放權核配方式，有助於提

高排放交易制度的效率，有利於溫室氣體管理與降低減量成本，是國際先進

國家的重要市場工具，透過工業部門的排放交易制度，將可有效降低工業部

門溫室氣體排放，達到溫室氣體脫鉤之目標。  

(2)及早試辦國內廠商間的 CDM 計畫  

短期間內，台灣雖然無法參與國際 CDM 計畫，然而，台灣不應喪失該機

會所產生的成本有效，因此，台灣應加速推動境內的 CDM 計畫，促進「做中

學」(learning by doing)的穩定發展，提升台灣整體執行 CDM 計畫的能力。  

(3)研擬適當混合管制政策  

IEA(2006)的一份報告探討「如何提高減緩氣候變化之經濟效率」，指出

面對減量政策之效益與成本的不確定性，如果效益增加速度大於成本，則採

取「數量管制政策」(如排放交易)較具經濟效率；反之，則採取「價格管制」

(稅 /費制度 )；基於溫室氣體減量政策之效益與與成本不易正確評估，因此，

採取「混合管制政策」具有較高的效率。(4)發展低碳發電係數政策  

依據 IEA(2006)最新推估，未來國際低碳發電結構應以再生能源、天然氣、

生質能及核能的搭配為主，再輔以 IGCC(或 NGCC)及 CCS 科技發展，形成未來

發電結構的願景，基於此，建議未來低碳發電係數政策如下：  

(1)制定適當的發電係數目標  

發電部門的溫室氣體排放占比相當高，降低發電係數是最直接有效的溫

室氣體減量策略，因此，制定發電係數目標是促進低碳發電結構發展的關鍵

因子，有助於再生能源、生質能與 CCS 等綠色科技發展。  

(2)維持適當的核能發電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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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IEA(2006)的展望報告，核能應列於未來低碳發電結構的選項之一，

台灣應依據目前核能發展狀態，在能源安全無慮前提下，應提高核能在低碳

發電結構的功能，是建構台灣低碳發電結構不可或缺的一環。  

(3)鼓勵產業部門進行 CO2 固定化科技發展  

CO2 捕集、儲存、固定化或再利用科技發展，是未來解決溫室效應的最

重要科技與商機之一，鼓勵該科技創新，不但有利於國家溫室氣體減量，亦

是掌握未來新興綠色產業的契機，有利於產業結構調整，是國家最重要的長

期脫鉤政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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